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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户市关于消除对外国人的歧视 

以及实现多种文化共同融合社会的有关条例 

 

多种文化共同融合、发展是当今实现人类的和平与繁荣的共同课

题。因此，消除这种助长或煽动因国籍、人种、文化、宗教的不同而

采取歧视态度的行为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责任。 

神户市在多种文化共同融合方面已经取得了的一些成果。自 1868

年开港以来，世界各国的人们来到神户，齐心协力共建城市，在实现

神户经济发展的同时,也造就了神户市独特的多种文化共同融合发展

的生活文化，特别是近几年，来自经济发展显著的亚洲地区的游客与

留学生日益增多,对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可以说，如果没

有与世界各国人们的交流就不存在今天的神户。 

目前，神户市的很多企业、行业都面临着人手不足的严重问题, 我

们热切期待通过引进海外人才来缓解这种状况。 

综上所述, 我们急需创造一个能够让外国人放心前来、安心生活、

舒心工作的社会环境，从而促进神户市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继续发展、

前进。为此，2016 年 3 月制定的神户市 2020 年展望中明确提出,要创

造一个可以包容所有人、并尊重他人的个性与多样性，各尽所能、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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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扶持的社会将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 

神户市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城市,致力于消除歧视外国人的

言语行动以及相关的不正当行为，创造全体市民都能够尊重彼此文化、

共建美好社会,这对市民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福利的提高至关重要。为此

我们制定本条例。 

(目的) 

第一条 

本条例旨在遵守日本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以及其他自由和权

利的前提下,消除对外国人的不正当歧视行为，同时达到互相尊重彼此

文化,创造多种文化共同融合发展的社会。特制定基本政策并以推进此

政策的实施为目的。 

(定义) 

第二条 

本条例中的外国人是指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(1951 年政令

第 319 号)第二条第二号中所规定的合法居住的外国人。 

(市民的责任) 

第三条 

市民要致力于消除对外国人的歧视行为,尊重所有人的人格尊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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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商谈体制的配备) 

第四条 

市政厅妥善应对外国人关于歧视方面的商谈，同时与国家以及有

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,努力扩充必要的商谈体制。 

(教育的充实等) 

第五条 

市政厅通过与国家以及有关部门的协作，积极努力实施消除歧视

外国人的教育活动。 

(启发活动) 

第六条 

1.市政厅通过与国家以及有关部门的协作,积极向市民宣传消除

歧视外国人观念的必要性。开展加深彼此理解的启发活动并为此付出

努力。 

2.市政厅要站在不分国籍、民族，实现所有人求同存异,共创多种

文化共同融合发展社会的角度,努力推动促进作为多文化共存的基础

的人权启发活动 

(信息提供) 

第七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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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厅要向外国人提供在我国生活时所必需的信息。 

(财政上的措施) 

第八条 

市政厅要为确保实施本条例而采取财政面上的必要措施。 

(向议会汇报) 

第九条 

市长每年度要向议会汇报依据本条例的具体实施状况。 

 

附则 

本条例于令和 2 年 4 月 1 日开始施行。 


